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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
立项依据：《合肥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合医保发〔2021〕21号）
[bookmark: _GoBack]主要内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资助政策，医疗救助基金对特困人员（含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孤儿）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90%定额资助。对返贫致贫人口给予80%定额资助，脱贫不稳定和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人口给予50%定额资助。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和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急诊抢救除外）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给予医疗救助。
资金总量：2022年预计医疗救助基金共需约1054.77万元。其中，资助参保3975人，医疗救助1400人。
资金类型：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民生类项目。
实施周期：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主管部门：合肥市瑶海区医疗保障局。
2.项目执行情况实施过程：2022年度，全区医疗救助基金共支出1054.77万元，其中资助参保3975人，资助参保支出101.33万元；医疗救助困难群众1477人，医疗救助金支出953.44万元，实现应救尽救，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保障。
使用情况：医疗救助基金对特困人员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和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人口给予定额资助；另外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和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急诊抢救除外）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医疗救助。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申请1054.77万元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特困人员（含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孤儿）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和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人口给予定额资助；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和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急诊抢救除外）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给予医疗救助。2022年预计资助参保3975人，医疗救助1400人，切实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实现应保尽保。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度，全区医疗救助基金共支出1054.77万元，其中资助参保3975人，资助参保支出101.33万元；医疗救助困难群众1477人，医疗救助金支出953.44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二、绩效自评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2年度，共计医疗救助资金支出,1054.77万元，完成资助参保3975人，救助困难群众1477人，共5452人，已完成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达到预期效果。区医保局着力推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切实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以资助参保为基础、医疗救助为重点的城乡医疗救助框架，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
（二）自评结果
经自评，2022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得分为100分，指标分析见自评表。
三、存在问题
通过自评发现，2022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有时非一站式医疗救助资金发放不及时，医疗救助项目进度缓慢。
四、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加强部门沟通，优化申请流程，及时发放资金，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医疗保障。


合肥市瑶海区医疗保障局
202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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